








乌公管规〔2025〕13号

关于规范离婚解除住房公积金使用限制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期间，因借款人离婚申请解除原共同借款人（配偶方）关联限制业务的需要，明晰业务标准与操作流程，有效防控贷款风险，切实保障缴存职工合法权益，现调整相关解限程序，具体通知如下：
一、解除关联限制的条件
借款职工在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期间离婚，申请解除住房公积金使用限制，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权责清晰的法律文书。提供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或由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调解书）。文书中未明确约定贷款所购住房的产权归共同借款人，且该笔贷款的未偿还债务由主借款人独立承担。如借款职工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调解书）中未明确房屋和债务的分割情况，夫妻双方可同时到场签署房屋、债权划分的补充协议。
（二）贷款状态正常。提出申请时，该笔住房公积金贷款无逾期。
二、办理程序与材料要求
根据相关文书中对房屋产权及贷款债务约定的明确程度，办理程序区分如下：
（一）单方申请
1．离婚法律文书中已明确约定房屋产权归主借款人所有，且约定贷款债务由主借款人偿还，可由主借款人或原共同借款人持离异证明材料，前往贷款经办部门填写并提交《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申请表》（附件一）、《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告知书》（附件二）。
2．离婚法律文书中未明确约定房屋产权归主借款人所有，但约定贷款债务由主借款人偿还，可由主借款人或原共同借款人持离异证明材料，前往贷款经办部门填写并提交《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申请表》（附件一）、《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告知书》（附件二）。
（二）双方共同申请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须主借款人及原共同借款人双方同时到场办理：
1．离婚法律文书中明确约定房屋产权归主借款人，但未明确贷款债务由谁偿还。
2．离婚法律文书中未明确约定房屋产权归属，同时未明确贷款债务由谁偿还。
双方除需填写并提交《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申请表》、《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告知书》外，还须当场签署关于贷款所购房屋产权归属及剩余贷款债务承担的补充协议。
如原共同借款人签订有《按月扣款协议》，须解除协议后方可办理解限业务。
对于具备受理条件并按规定程序申请的业务，中心将于5个工作日内办结业务。若无特殊情况，不再另行告知办理结果。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申请表》
2．《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告知书》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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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贷款
基本信息
	身份证号码
	

	
	贷 款 金 额
	
	借款年限
	

	申请解除贷
款限制人
（借款人）
基本信息
	姓       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工 作 单 位
	

	申请解除贷
款限制人
（共同借款人）
基本信息
	姓      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工 作 单 位
	

	解除账户
限制原因
	

1、与首次贷款主贷人离异，需提取公积金                   （    ）                                               
2、与首次贷款主贷人离异，因购买自住房，需申请公积金贷款 （    ）
3、首次公积金贷款发生连续三期累计六期逾期记录，最近一期逾期清偿时间已满五年，因购买自住房，需第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                   （    ）                                          

4、其他原因：                                                              

	解除账户
限制人意见
	                 

申请人：
                                       年    月    日


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申请表
附件2

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贷款限制告知书

尊敬的借款人：
本次经审核同意为您办理的住房公积金“离婚解限”业务，其范围仅限于解除您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因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而产生的贷款次数限制。解除限制后，您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状态将恢复为“可贷”、“可提”状态。
请您特别注意：本次解除限制，仅同意您本人获得了再次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资格，或在符合提取条件时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如购房、还贷、租房、退休等）的资格，您后续的贷款或提取申请仍需按照中心的规定流程提交，并满足相应的申请条件。同时，无论您的婚姻关系是否存续，您与原配偶在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贷款受托银行及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依然合法有效。解除婚姻关系后，您与原配偶作为该笔贷款共同借款人的法律身份及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因此而自动免除。您及原配偶仍需对该笔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罚息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承担不可推卸的连带清偿责任。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年    月    日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该业务。
借款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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